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实地核查表

地方科技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	企业名称
	

	1、符合开展实地核查的条件

	□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
□知识产权数量为0的企业
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低于10万元的企业
□近三年曾有过严重违法失信、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
□首次参评的企业

	2、基本准入条件

	企业性质
	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注册成立或依照外国（地区）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
	□是
□否（备注：      ）

	企业规模
	职工总数不超过500人、年销售收入不超过2亿元、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
	□是
□否（备注：      ）

	企业行业
	[bookmark: _GoBack]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范围，不属于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科技部《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9号）规定的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
	□是
□否（备注：      ）

	企业信用
	企业在上一年度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、科研严重失信行为，且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	□是
□否（备注：      ）

	3、直通车条件

	□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
□企业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
□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
□企业近五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

	4、评价指标

	科技人员
	与企业填报数据一致，且科技人员占比不低于10%
	□是 □否（备注：  ）

	研发投入
	研发费用归集符合要求，且与企业填报内容一致
	□是 □否（备注：  ）

	科技成果
	企业填报知识产权真实有效
	□是 □否（备注：  ）

	其他情况
（实地核查发现的异常情况）
	

	核查结论
	□推荐入库     □不推荐入库（备注：      ）

	现场核查人员
（不少于2人）
	人员1所在单位：
	签名：

	
	人员2所在单位：
	签名：



